2017年度秀屿区本级“三公”经费执行情况说明

    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本级2017年使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数为304万元，比上年决算数减少243万元，主要是根据中央和省委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有关精神，从2017年1月1日起，省以下法院、检察院经费上收省级统一管理，区本级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总量中相应减少。其中，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21万元，与上年决算数相比增长425%；公务接待费96万元，与上年决算数相比增长12.9%；公务用车购置经费0万元，与上年决算数持平；公务用车运行经费187万元，与上年决算数相比下降59.08%。“三公”经费决算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不断加强“三公”经费管理，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压减一般性支出的要求，严控因公出国（境）团组数和人数，细化公务接待管理规定，“三公”经费持续压减。

